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內政部營建署 函
地址：1055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

聯絡人：劉皓寧

聯絡電話：02-87712579

電子郵件：sunnery@cpami.gov.tw

傳真：02-87719420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7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營署更字第108114785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 (1081155281_1081147852_108D2025372-01.pdf)

主旨：有關貴局函詢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（以下

簡稱本條例）涉及變更使用執照擴大原建築基地、得否由

繼承人出具重建計畫同意書及同一建築基地之多幢建築物

結構安全鑑定方式等執行疑義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奉交下貴局108年7月1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083212502號

函。

二、「按本條例第3條規定（略摘）『本條例適用範圍，為都市

計畫範圍內…合法建築物…前項合法建築物重建時，得合

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辦理。但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

土地之面積，不得超過該建築基地面積。』復按『本法所

稱建築基地，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

法定空地』為建築法第11條明定，是本條例未規定事項，

悉依建築法等法令規定辦理」為本署108年4月23日營署更

字第1080020502號函（如附件）釋在案。又貴府函詢建築

基地以變更使用執照方式擴大基地範圍1事，因涉個案變更

使用執照事實認定及容積獎勵、稅捐減免等公平性，請貴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9

都市發展局 1080730

*BCAA108307096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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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依上開函示、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等相關規定，本於權

責審慎卓處。

三、另有關依本條例申請重建是否適用土地法第34條之1一節，

本署已於106年12月13日以營署更字第1060116927號函示在

案，故重建計畫範圍倘有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土地，仍須俟

該土地完成繼承登記後，再依本條例第5條規定取得全體土

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。

四、至本部107年4月17日營署更字第1070022770號函，係指同

一建築基地倘有多棟建築物之結構安全評估結果不一時，

僅需擇一評估結果，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

勵辦法申請第4條獎勵。至同一使用執照基地僅其中一棟建

築物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，並依評估結果及原使用執照

範圍申請重建計畫，依法尚無不可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副本：本署都市更新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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